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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 

第 2屆 104年第 11次委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25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本部 301會議室(臺北市忠孝東路 6段 488號 3樓) 

議程： 

一、 主席致詞 

二、 議程確認 

三、 例行報告 

(一) 確認本會上(第 10)次委員會議紀錄 

(二) 本會上(第 10)次委員會議決議(定)事項辦理情形及

重要業務報告 

(三) 中央健康保險署提報「105年度各部門總額協定事

項中需向本會說明或經本會同意後方可施行之項

目案」 

(四) 中央健康保險署「104 年 11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

務執行報告」 

四、 討論事項 

(一) 「治療淺股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曲克』利弗爾

周邊血管支架」自付差額特殊材料案 

(二) 全民健康保險業務監理指標修訂案 

(三) 建請衛生福利部增列醫療法等相關條文，責令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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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為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急診科辦理

醫師醫療責任險，保險費並由政府、院所、醫師各

負擔 20%、60%、20%案 

(四) 建請衛生福利部責令各醫療院所為醫護工作人員

辦理雇主意外責任險承保事項，以利保護醫護人員

工作安全權益案 

五、 專案報告 

(一) 保險對象自付差額特材之實施情形 

(二) 全民健保藥價政策短、中、長程之改善方案報告 

(三) 擬公開之藥價差資料及相關配套措施報告 

六、 臨時動議 


